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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高等学校教师的身份一直是国家干部，高校教
师在权利和义务上类似或等同于国家公务人员，具有极强的政治身份。
由于高校教师被列为国家干部编制，高等学校对教师的管理理所当然是按照行政方式进行的，高等学
校对于教师有权实行各种行政方式的处罚和奖励。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6月29日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
议通过）颁布后，高等学校与高校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却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该法的第2条和第3条作
了如下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依据新的《劳动合同法》的这些规定，高等学校与教师之间是平等的聘用与被聘用的劳动合同关系
。
这就使得原本还比较清晰的高校教师法律地位变得更加泛化，高校教师与高等学校之间如何履行各自
的权利和义务也就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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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的保全时期（1949-1966）从整体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的17年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应当值得肯定，对于高校教师法律地位也当如此评价。
由于17年教育由民国教育直接发展而来，因此，要说明17年教育，就有必要简略回顾民国期间高校教
师的法律地位问题。
民国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在立法上取得了不少成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法律，其中也不乏高校教师
方面的法律。
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局势比较稳定，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高等教育立法方面，加快了立法速度和种类，高等教育法律渐趋完备，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法规体
系。
在这些高等教育法律中，对于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问题也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抗战前后，各高等学校无论是机构设置还是法规的制定，都比以前更为完备。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的危机越来越深重。
因此，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开始通过制定法规和机构的设置，加强对高等学校的控制和
监督，大学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越来越小。
但由于教授治校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传统已经形成，所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遭到广大教授的坚决
抵制和反对。
教授治校的思想和措施在国民党的阻挠下仍然能够坚强地维持着。
所以，当时的高校教师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法律地位都是比较高的，学术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校长负责制虽然有学习苏联的原因，但同时也有当时高等学校内部客
观实际的原因。
在接收国民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之时，各个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仍然主要以原有人员为主，校
长一般都是具有较高学术威望的进步人士担任。
中国共产党派往高等学校行使领导权的党的干部还是极少数，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实行的是党组建制，
党组领导人主要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中的政治领导地位的落实，贯彻执行党的高等教育方针
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组织形态虽然已经存在于各个高等学校，但是就组织分布的弥散性来说并不足以
有十分的精力来实施对高等学校的全面的领导，尤其是具有高深而复杂特性的学术的领导。
因此，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教师还有比较广泛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在一些事关学校重大问题上还有
较大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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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美、法高校教师法律地位比较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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